
第一章　行政壟斷的再認識


壟斷原本是一種經濟現象，表現為個別經濟主體或行業能夠利

用自身的優勢地位，隨意調整價格或產量，獲取壟斷利潤。有一種壟

斷，不完全是經濟主體的行為，國家權力或行政權力深度介入其中。

這種壟斷可以概括地稱為行政壟斷。近些年來，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

受到諸多因素的限制或阻礙，其中之一就是行政壟斷。從結果上看，

這種壟斷和一般的經濟壟斷無異。但從形成過程上來看，這種壟斷又

迥異於一般的經濟壟斷。這種壟斷現象不只在中國存在，其他國家甚

至是一些市場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也有這種性質的壟斷。那麼，這

種壟斷的屬性是什麼？其有何存在價值？

一、行政壟斷的法律界定

壟斷，作為一種經濟形態源遠流長。其中國詞義最早源於孟子「古

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

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1】

該詞涵義原指「在市場的高地操縱貿易，經演化逐漸指代獨佔和操

縱」。【2】中國自古稱壟斷為「榷」，如在中國古代，一旦政府需要增加

財政收入，必然會實行禁榷制度。中國古代的鹽、茶專賣就是其中典

型。而在西方社會，亞里士多德早在《政治學》第一卷第 12章中便記錄

 1 原文出自《孟子．公孫丑》，轉引自黄興、周昀：〈行政壟斷與反壟斷立法研究〉，載《中國法學》，

2001年第3期。

 2 《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02版，第8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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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古希臘奴隸社會中的典型壟斷情形，【3】其中一個故事就是：「有個西

西里人在很短時間內把當地所有鐵礦的鐵全部買進，後來，當各地商

人前來購鐵時，他便成了唯一的售主，輕鬆獲得百分之二百的利潤。

後來，城邦的主人（最高官員）把這個人趕走了。而以壟斷獲取最高利

潤的辦法，城邦的政治家們都在使用（大致意思），這種賺錢方式是不

道德的」。【4】這裏不僅涉及到了壟斷的情形，還對壟斷有所評價。因此

可以說，「壟斷的概念最早源於亞里士多德」。【5】

在孟子與亞里士多德之後，以官方壟斷、國家壟斷為主要形式

的「中國特色」的壟斷以及以行業、個人壟斷為主要形式的「西方特

色」壟斷按照各自的軌道發展着。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的：

「蒲魯東先生所講的只是由市場競爭產生的現代壟斷。但是，大家知

道，市場競爭是由封建壟斷產生的。可見，原來市場競爭是壟斷的對

立面，並非壟斷是市場競爭的對立面。因此，現代壟斷並不是一個單

純的反題，相反地，它是一個真正的合題。」【6】由此可見，從以上中

西方關於壟斷概念、案例的描述，兩者雖然地理差距甚遠，歷史、文

化也有很大不同，但關於壟斷的理解和闡述均具有一致性，指特定經

營主體在市場上的一種非市場競爭性的把持或獨佔。這裏的把持、獨

佔，從字面意思即可以看出，壟斷具有排他性，故與一般的比較優勢

有一定的不同。

壟斷作為經濟學的重要概念，關於其理解也有一定的分歧。戚聿

東教授認為，壟斷是指「特定經濟主體為了特定目的通過構築市場壁

壘從而對目標市場所做的一種排他性控制狀態。」【7】對於這一定義，

王先林教授認為，「這是對各種不同類型『壟斷』定義所能作出的最大

 3 [古希臘 ]亞里士多德著，姚仁權編譯：《政治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113頁。

 4 岳 建 國：《姿 態 式 反 壟 斷豈能 不尷 尬》，h t t p : / / z q b . c y o l . c o m / c o n t e n t / 2 0 0 9 - 0 1/ 2 1/

content_ 2517406.htm.2009-01-21/2015-04-22.

 5 石淑華：《行政壟斷的經濟學分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頁。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7-178頁。

 7 戚聿東：《中國現代壟斷經濟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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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8】仔細分析這個定義不難發現，所謂特定經濟主體、特定目

的均是為了最大化擴大壟斷外延所運用的概念。但從所謂「排他性控制

狀態」就可以窺見經濟學者研究壟斷概念的側重點，即為狀態，而非行

為。西方學者薩繆爾森、諾德豪斯認為：「壟斷是單一的賣者完全控制

某一行業」。【9】這裏其實指的也是一種控制的壟斷狀態。這一點與法學

視角下有所不同。【10】

有關壟斷的經濟學分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了三種，即自然

壟斷、偶然壟斷、人為壟斷，這裏的人為壟斷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本身所造成的壟斷』。」【11】還有的學者將經濟過程中的諸多壟斷類型

分為「自然的壟斷、人為的壟斷、必然的壟斷三類」。【12】當然，有學

者也從其他的角度對壟斷類型區分進行具體的考據。例如，按照主體

可以將壟斷分為企業壟斷、行業壟斷、行政壟斷。【13】而行政壟斷卻是

本書研究的主題。按照壟斷的性質，可以將壟斷分為經濟集中型壟斷

和行政割據型壟斷；【14】按照集中程度可以分為完全壟斷、雙頭壟斷、

雙邊壟斷、寡頭壟斷等。【15】按照成因可以分為自然壟斷、人為壟斷等

等。【16】對壟斷進行分類是十分重要，且具有現實意義，有助於全面深

化地認識壟斷的內涵、外延，從而採取不同的應對措施。

有關對壟斷分類的取捨，本文不再贅述，但從經濟學的角度對壟

斷進行一般界定和分類研究，是筆者認識壟斷，尤其是從法學的視角

 8 王先林：〈壟斷的一般界定與反壟斷法所規制的壟斷〉，載《安徽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

 9 [美 ]薩繆爾森、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6版），蕭琛主譯，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128頁。

10 這一點區別筆者將在下一節有所闡述。

 11 吳漢洪：《西方寡頭市場理論與中國市場市場競爭立法》，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184

頁。

 12 肖建華：〈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壟斷〉，《中青年經濟論壇》1987年第6期。

 13 參見蔡雅君：〈壟斷的成因及其分析〉，載《引進與諮詢》2003年第11期。

 14 參見楊憲彬：〈壟斷行為的類型特徵與構成要件〉，載《遼寧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1年第3期。

 15 參見潘勝文、周維第：〈我國壟斷行業的類型、構成與分類改革戰略〉，載《江漢論壇》，2014年第

9期。

 16 參見李靜：〈自然壟斷行業監管制度與反壟斷法關係之協調〉，載《法制博覽（中旬刊）》，2014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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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認識壟斷行為的重要基礎。當然，對於本書的研究而言，上述認

識還僅僅停留在第一層次，法學意義下的壟斷概念與經濟學意義上的

壟斷概念有較為明顯的區別，仍需進一步研究。

法學領域下的壟斷涵義與上述定義有所不同。經濟學者的研究與

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密不可分，且體現出實證研究的色彩。法學家則不

同，「他們帶着價值判斷的色彩研究壟斷，其研究是一種壟斷行為而

非狀態」。【17】在筆者研究行政壟斷的過程中，發現以下從不同的角度

對壟斷下過定義，比較具有代表性：（1）「壟斷，是指從事商品經營的

全部市場主體，以單獨或者聯合的形式，實施的分割、操縱市場，排

斥、限制市場競爭，破壞經濟秩序的行為」。【18】（2）「壟斷是指市場

經營主體利用各種手段，在市場經營活動中對市場的各個環節進行排

他控制，從而限制、排斥他人參與市場競爭的狀態或行為」。【19】（3）

「壟斷是指以單獨或者聯合的方式，憑藉主體經濟優勢，限制、排斥

他人的經營行為，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場競爭的有效開展，損害

了個體或公共利益的行為」。【20】（4）「法律意義上的壟斷是指企業違

反法律的規定，通過獨佔、結合、簽定協議以及聯合行動等活動，限

制或排斥市場競爭的控制市場的行為」。【21】（5）「壟斷是指以單獨或

聯合等其他方式，借助其經濟實力，限制、控制他人的市場行為，違

反規模經濟要求，損害他人或公共利益的行為」。【22】（6）「壟斷是市

場主體以聯合、單獨等多種方式，憑藉市場優勢或其他行政權力，操

縱市場，限制和排斥市場競爭的狀態」。【23】

 17 王曉曄：《市場競爭法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頁。這一點在中國《反壟斷法》

第一章總則部分也有明確的反映。

 18 王存學主編：《市場競爭法與市場經濟》，工商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頁。

 19 王先林：〈論中國反壟斷立法中的兩個基本問題〉，《中外法學》1997年第6期，第90頁。

 20 孫學亮：〈壟斷的法律界定〉，《天津商學院學報》，1994年第1期，第41頁。

 21 王岩編著：《市場秩序法律規範》，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7頁。

 22 呂忠梅、劉大洪：《經濟法的法學與法經濟學分析》，中國檢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頁。

23 文海興、王豔林：《市場秩序的守護神— 公平市場競爭法研究》，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1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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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定義筆者可以發現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這些關於壟斷的定義基本上都着眼於壟斷的經濟特徵。除定

義（2）中提到了「各種手段」以及定義（6）中提到了「其他行政權力」

外，【24】其他的都沒有提到行政手段，實質上也就是沒有涵蓋行政壟

斷，涵蓋不全面。【25】實際上，定義（6）中的「其他行政權力」的有關

概念引申出來的「行政壟斷」在中國也大量存在，中國的《反壟斷法》

明確規定了行政權不得濫用排除、限制市場競爭，即以行政權設置壟

斷。因此，在構建壟斷概念時，行政權力的因素不可缺失。

二是這些定義基本上都認為壟斷是一種行為，即反對和禁止的應

是壟斷行為，對於壟斷狀態一般在所不問。只有定義（6）認為壟斷是一

種狀態，定義（2）認為壟斷既可能是一種狀態，也可能是一種行為。

三是這些定義中壟斷行為的主體基本上都是企業。定義（1）認為

壟斷的主體是市場競爭主體；定義（2）認為壟斷的主體是企業和其他

經濟組織；定義（4）則認為壟斷的主體是企業；定義（6）模糊概括為市

場競爭者。定義（3）和定義（5）在句法上有一定問題，兩者都沒有指出

壟斷的主體為何，但揣摩其含義，應該指的是市場主體或企業。但是

在中國，由於長期以來實行的都是計劃經濟體制，舊的思想觀念還沒

有完全轉變，其影響還比較深，加上改革還不很徹底，以及中國目前

實行的財政制度，使得某些經濟管理部門和地方政府往往從本部門或

本地區的眼前利益出發，實施了大量壟斷行為。「因此在中國，除了傳

統的經濟壟斷之外，還有行政壟斷」。【26】行政壟斷是一種超經濟的壟

斷，它的實施主體不是市場經營主體，而是行政機關及具有行政化特

徵的社會組織。【27】以上幾個定義只注意到了經濟性壟斷的主體特徵，

 24 從語義上理解，「各種手段」應當包括行政手段。

25 參見金朝武：〈對「壟斷」法律概念的反思〉，載《廣州大學學報（綜合版）》1998年第8期。

 26 曲冬梅、孫強：〈統一規制行政壟斷與經濟壟斷的必要性與緊迫性〉，載《山東大學學報（人文社

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

27 參見王曉曄：〈行政壟斷問題的再思考〉，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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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忽略了行政性壟斷的主體特徵，從而使得它們很難成為一個科學的

定義。【28】

四是這些定義基本都包涵了對壟斷的價值判斷。定義（1）、定義

（2）、定義（5）基本都表明了壟斷破壞了市場競爭者的利益、社會公共

利益和他人利益，破壞了市場交易秩序。定義（4）甚至明確壟斷即是違

法行為。考慮到壟斷對社會生產力一定的促進作用，另外，對於特定

行業的集中和限制市場競爭或不違反法律規定，故不贊成在定義時給

予其價值判斷。

一個科學的定義應該能結合中國的實際正確地反映壟斷主體的特

徵。一方面，既要包含大量的市場經濟經營主體、行業組織，行政主

體也不可或缺，【29】又要能夠反映壟斷限制的對象。誠如上所述，壟

斷是與市場競爭相對應，因此，壟斷的出現，必然使得市場競爭遭受

影響，故在壟斷的定義中，市場競爭的因素要能夠得到體現；另一方

面，壟斷的基本手段主要是市場主體以單獨或者聯合的方式，或者行

政機關利用行政權力干預的方式；壟斷的定義應基於對壟斷的客觀評

價，而非直接給予其價值判斷；當然，結合中國現實情況，壟斷定義

還應當能夠反映中國國情。基於以上考慮和分析，筆者認為，從法律

角度，壟斷是一種限制、排斥市場自由競爭的行為。

從一般意義上說，壟斷主要是市場主體的行為。但有一種壟斷，

公權力介入其中，且公權力運行是導致這種壟斷形成的主要原因，這

種壟斷本書統稱為行政壟斷。

上世紀末期，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胡汝銀在其著作《市場競爭與

壟斷：社會主義微觀經濟研究》中第一次提到了「行政壟斷」的概

念【 3 0】：「具有嚴格等級色彩的行政組織通過行政手段來維持的壟

28 參見金朝武：〈對「壟斷」法律概念的反思〉，載《廣州大學學報（綜合版）》1998年第8期。

29 參見許光耀：〈行政壟斷的反壟斷法規制〉，載《中國法學》2004年第6期。

30 參見羅獻純：《行政壟斷及其法律規制》，西南政法大學2005年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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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31】他說：「在傳統的集權體制下，中央通常以無所不包的計劃指

令，既控制着宏觀經濟變數，又控制微觀經濟活動，特別是在微觀層

次上，國家對企業實行財政統收統支，產品統購統銷，勞動力和物質

技術統一分配等方法，直接統管企業的投入和產出，從而控制着整個

社會的生產和流通，形成了一種絕對壟斷的局面。這種壟斷基本上是

通過行政手段和具有嚴格等級制的行政組織來維持的，為了便於同一

般的市場壟斷相區別，筆者把它稱之為行政壟斷」。【32】應當看到，胡

汝銀博士在該書中就行政壟斷的主體、表現及特徵作了描述，反映了

一定時期我國行政壟斷的現狀，但該概念具有歷史局限性，由於當時

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落後以及認識不足，該行政壟斷的界定概括性不

足。

以法學的視角研究行政壟斷，始於魏劍於 1989年發表在《中外法

學》上的《試論中國的反壟斷立法》一文，該文多處提到了「行政壟

斷」、「行政性壟斷」一詞，但對其具體的概念沒有界定。【33】此後，

不斷有學者對行政壟斷的含義進行論述，行政壟斷也在法律、法規及

學術著作中逐漸出現。法律法規方面，國務院早在 1980年 10月 17日就

頒佈了《關於開展和保護社會主義市場競爭的暫行規定》，簡稱《市場

競爭十條》，就明確提到行政機關不得任意干預企業經營。後來逐步

通過的《反不正當市場競爭法》、《價格法》、《招標投標法》乃至《反壟

斷法》均對行政壟斷或其相類似概念有所規定。【34】法學著作層面，如

王保樹先生於 1990年發表的《企業聯合與制止壟斷》，首次將壟斷分為

「經濟型壟斷」與「行政性壟斷」兩類。【35】其認為：「所謂行政性壟

31 胡汝銀：《市場競爭與壟斷：社會主義微觀經濟分析》，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48頁。

32 陳麗、吳劍峰：〈壟斷概念的法學思考— 反壟斷法 研究之一〉，載《黄淮學刊（社會科學版）》

1991年第12期。

33 參見袁平原：《我國行政壟斷法律規制研究》，首都經濟貿易大學2011碩士論文。

34 有關我國行政壟斷立法問題，本書將在第三章「中國行政壟斷的治理困境與解決路徑」中詳細論

述。

35 參見王保樹：〈企業聯合與制止壟斷〉，載《法學研究》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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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是相對於經濟型壟斷而言的，指國家經濟主管部門和地方政府濫

用行政權，排除、限制或者阻礙企業之間的合法市場競爭」。【36】這種

分法點明了壟斷因其內涵的兩種分類，可資借鑑。李中聖先生將行政

壟斷定義為：「個別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運用行政權力，對資源、市

場要素和運行進行操縱，並憑藉這種操縱尋求與行政機關目標、職權

相違背的行為」。【37】再比如鄭鵬程在《行政壟斷的法律控制研究》、于

雷在《市場經濟與新經濟法》中均使用了「行政壟斷」概念，鄭鵬程博

士認為：「行政壟斷即為行政主體利用行政權力實施的損害市場競爭，

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行為」。【38】現行學界對於行政壟斷定

義不同，經濟學視角下，只要行政主體通過權力對市場競爭實施了限

制、排除行為，即為行政壟斷，無論其是否合法。行政壟斷，其本質

屬於行政干預經濟的範疇。【39】

以法學的視角研究行政壟斷，學界有一定分歧。現總結如下：其

一，是關於行政壟斷概念是否應當存在。1998年史際春教授曾認為，

「無論是從邏輯上還是從實踐上，將行政壟斷單獨從經濟壟斷中提

出，沒有依據，也沒有意義」。【40】哪怕是到 2011年，學界關於行政

壟斷的討論日益增多的情況下，史際春教授仍堅持這一觀點。【41】其

主要理由有以下幾點：（1）行政壟斷與國家壟斷均包含權力因素，區

分沒有意義，行政壟斷中有合法、非法之分，經濟壟斷也有。（2）

行政壟斷並非中國專有，西方國家也會面臨行政壟斷問題。區分經濟

的和行政的，無實際意義。（3）對不同的壟斷類型採取的調整方法，

36 邱碧蓉：〈論我國行政性壟斷的治理對策〉，載《才智》2011年第7期。

37 李中聖：〈行政壟斷的幾個問題〉，載《政法論叢》199 0年第2期。轉引自鄭鵬程：《行政壟斷的法

律控制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2頁。

38 鄭鵬程：《行政壟斷的法律控制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頁。

39 參見趙雙：《行政壟斷的〈反壟斷法〉規制研究》，吉林財經大學2010年碩士論文。

40 史際春：〈遵從市場競爭的客觀要求— 中國反壟斷概念和對象兩個基本問題〉，載《國際貿易》

1998年第4期。

 41 參見史際春、趙忠龍：〈行政壟斷及其規制的再審視〉，載《社會科學》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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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是同一的，故以主體劃分反壟斷法調整的對象，沒有實際意義。其

二，有學者認為「行政壟斷為中國所獨有。」【42】當然，也有學者認為

「行政壟斷在西方也普遍存在」。【43】如張瑞萍認為：「行政壟斷並非中

國或者正在建立市場經濟的國家所特有的社會現象⋯⋯如果說行政壟

斷是行政權對市場競爭的限制，那麼在西方國家的行政壟斷也是普遍

存在的」。【44】其三，行政壟斷是否違反法律規定。有學者認為，「行

政壟斷僅是行政權干預市場競爭格局與經濟運行，不必然違反法律規

定」。【45】還有人以現行法律規定為依據，認為「自由是市場經濟的最

大精神，行政壟斷就是一種行政權濫用行為」。【46】其四、關於行政壟

斷的主體問題。大部分學者認為，國家壟斷與行政壟斷區別之一能於

壟斷的主體層面體現，故不能將國家看作行政壟斷的主體。有少部分

學者認為，國家是行政壟斷的主體，國家壟斷的本質是「國家運用公權

力實施並保護排除或限制市場競爭的行為」。【47】關於行政壟斷的主體

與市場壟斷主體層面，一般認為主體不一致，因為行政壟斷主體一般

為政府及其組成部門，市場壟斷主體則為企業。也有學者認為是一致

的，均是生產經營主體。【48】關於行政壟斷主體是否包含一般政府組成

部門。有人認為，「行政壟斷主體必須是經濟行政機關」，【49】也有人認

為，「任何行政機關及其部門都可能實施行政壟斷行為」。【50】

可以明確的是，行政壟斷是一種客觀存在。至於其是否應當存

在，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行政壟斷並非中國所獨有。本書所研究的

42 魏劍：〈試論中國的反壟斷立法〉，載《中外法學》1989年第3期。

43 曹士兵：《反壟斷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頁。

44 張瑞萍：《反壟斷法理論與實踐探索》，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頁。

45 李中聖：〈行政壟斷的幾個問題〉，載《政法論叢》1990年第2期。

46 曹士兵：《反壟斷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47 王陽：〈論反壟斷法一般理論及基本制度〉，載《中國法學》1997年第2期。

48 參見文海興、王豔林：《市場秩序的守護神— 公平市場競爭法研究》，貴州人民出版社19 9 5年

版，第129頁。

49 李中聖：〈行政壟斷的幾個問題〉，載《政法論叢》1990年第2期。

50 黄欣、周昀：〈行政壟斷的幾個問題〉，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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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壟斷，其特徵顯現於壟斷的形成過程，而這一過程又和公權力運

行緊密相連。這種情形，在各國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現。當然，這並非

是說行政壟斷的主體就是行政主體。行政壟斷最終也表現為某一市場

主體佔據壟斷地位，而不是行政主體在經濟活動中佔壟斷地位。行政

壟斷的特殊性在於，這些佔據壟斷地位的市場主體不是單純靠自身行

為獲得壟斷地位的，而是憑藉公權力的運作。至於行政壟斷是否違反

法律規定問題，下文有進一步的論述。總體來看，從實證法角度，行

政壟斷確有合法與非法之情形，並非所有行政壟斷都是不合法的。

二、行政壟斷的公權力屬性

正如有學者所說，「無論從壟斷主體，還是壟斷特徵，亦或者是

影響，行政壟斷與其他壟斷類型的區別還是顯而易見的」。【51】此外，

行政權干預市場競爭與經濟運行，以確立壟斷優勢在中國有着長久的

歷史，對現代社會的影響也是十分巨大的。筆者不能認同史際春教授

談到的對不同壟斷類型採取的調整方法並無二致的說法，考慮到行政

壟斷類型的特殊性，採取的調整方法必然會有所不同。因此，單獨提

出行政壟斷的概念並加以研究是必要的。定義行政壟斷應以現行法為

依據。根據《反壟斷法》第 8條規定，行政壟斷的實質是行政機關和

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即行政主體排除、限

制市場競爭的行為。依據這一定義，行政壟斷的本質仍是一種行政干

預。【52】行政壟斷的邏輯起點是行政權的運用，過程是干預市場競爭與

經濟運行，結果是使特定主體享有壟斷優勢。【53】

那麼，行政壟斷的本質屬性是什麼？行政壟斷具有行為特徵，指

代一種行政主體的行為。舉例來說，政府通過「紅頭文件」的形式確立

 51 筆者在下文中行政壟斷與其他壟斷類型的區別一節中，將會對此作出分析。

52 主要表現為一種對市場競爭格局、經濟運行的干預。

53 參見羅獻純：《行政壟斷及其法律規制》，西南政法大學2005年碩士論文。


